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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上海市文教结合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上海市文教结合 “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2017年度
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本科高等学校、各出版社：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总体部署，全面落实国家和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促进本市教育、出版事业紧密合作、深度融合、协同发展，进一步推动高校重大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与传承，根据上海市文教结合工作有关要求，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文教结合工作协同小组办公室经研究决定2017年继续实施“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请参照《2017年上海市文教结合“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见附件1）做好组织立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本市各本科院校
二、申请条件
1.根据实施方案中项目定位的要求，具有较好的团队和成果积累、明显的学科优势，并与本市出版社已建立出版合作意向的本市高校可组织申报。
2.各出版社参与申报的项目不超过4种。如有2014年资助的项目尚未出版的，酌情扣减申报名额。
3.申报项目的成稿率不少于50%，须在2018年底前出版。
三、申报要求

申报项目须填写《2017年上海市文教结合“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项目申报书》（见附件2），经相关出版社盖章认可，学校审核同意盖章，将双面打印的纸质申报书一式六份，附上与本市相关出版社签订的出版意向合同复印件一份，一并报送市新闻出版局。
四、材料提交

以上材料及电子版请于2016年10月14日前送达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出版管理处（地址：绍兴路5号，邮编：200020，邮箱：jjiang@sppa.gov.cn）。
本通知可在“上海教育”网站（ www.shmec.gov.cn）“信息公开”栏目中查找，附件《2017年上海市文教结合“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项目申报书》可在“表格下载”栏目中下载。

联系人：市教委科技处陈悦；联系电话：23116822
市新闻出版局出版管理处 姜静；联系电话：64370176-8410
附件：1. 2017年上海市文教结合“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实施方案
      2. 2017年上海市文教结合“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项目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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